更正补遗文件

各潜在供应商：

现针对渝北区中医院托育园电器采购项目（项目号CZB2025-059）询价文件中：“第三篇采购商务需求一、交货期、交货地点及验收方式（一）交货期（或为：实施时间）”作如下更正，请各供应商按照更正内容编制响应文件：

	原文件
	更正为

	（一）交货期（或为：实施时间）

成交供应商应在接采购人通知后 30日内分次分批交货并完成安装调试。


	（一）交货期

成交供应商在收到本项目的成交通知书后自行安排备货，采购人根据施工进度按批次通知成交供应商送货，成交供应商应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10天内送货并完成安装调试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庆市渝北区中医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1月20日
